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

（服务）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条例》精神，组织开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

技术新产品（服务）认定管理工作，加快对新技术新产品（服

务）的应用推广，提升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能力，带动高技

术产业快速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产品是指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产权明晰、质量可靠的有形

产品。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服务是指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由具有一定资质的单位依靠自有高新技术与专业知识，为应

用方提供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稳定可靠的专业

化服务形式。 

第四条 本办法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

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



制造等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的产品（服务）。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五条 申报单位应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注

册登记并有独立法人资格。 

第六条 产品拥有明晰的知识产权。产品应获得国家批

准并在有效期内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等知识产权。 

第七条 产品技术成熟、质量可靠、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度。 

（一）产品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实验室和检查

机构的检测。 

（二）属于国家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同时须具

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 

（三）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同时必须

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 

（四）产品已投入批量生产，上年度销售收入达到 200

万元以上。 

第八条 产品应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技术先进性。应掌

握生产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或应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

构思，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方面对原有产品有根本性改进，

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在国内外率先提出技术标准。 



第九条 申报的服务应具有明确的技术方案及服务内

容、服务对象、服务周期、服务目标，并具有技术创新、模

式创新及明显经济效益的特点。 

第十条 申报的服务上一年度通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

构认定登记的技术性收入应达到 200 万元以上。 

    第十一条 提供服务的单位应获得相关行业资质认证；

对于特殊行业的服务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并提

供相应的行业许可证明。 

第三章  组织与实施 

第十二条 在中关村创新平台领导下，市科委牵头会同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中关

村管委会组成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服

务）认定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认定工作,委托中关村协

会联席会开展相关辅助工作。认定工作小组在对申报产品

（服务）初审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评审。经专家评审通过的产

品（服务）将以认定工作小组的名义统一向社会公示 10 个

工作日，对公示期结束后没有异议的产品（服务）将核发《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证书》。 

第十三条 被认定的新技术新产品（服务）有效期一年。  

第十四条 产品（服务）如因申报资料与实际不符而获

得认定的，经认定小组核实后撤销其新技术新产品（服务）

资格，且该企业三年之内不得参与申报。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解释。 


